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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公司筹划重大事项, 经申请， 公司已于2017年9月25日起停牌 （公告编号：

2017-037），并于2017年10月16日进入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程序，具体详见公司于2017年

10月14日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39）。 停牌期满一个月，根

据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 公司于2017年10月25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

告》（公告编号：2017-042）， 预计并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10月25日继续停牌不超过一

个月。 停牌期间，公司每5个交易日公告了事项进展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9月30日、10月21

日、11月1日披露的《关于重大事项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8）、《重大资产

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41）、《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7-043）。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为：公司拟收购西藏深万投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公司及有关

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本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选聘并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开展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等

各项工作。鉴于该事项在具体实施中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票价

格异常波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

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

情况。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

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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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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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17年11月7日（星期二）下午14:30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11月7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11月7日

交易日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2017年11月6日15:00)至投票

结束时间(2017年11月7日15:00)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宗申集团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主持人：董事、总经理黄培国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7、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7人，代表公司股份438,715,45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314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5

人，代表公司股份438,494,08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8.2955%；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2人，代表公司股份221,36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93%。

8、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等。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38,699,455股，反对16,000股，弃权0股，回避0股，同意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964%。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1,122,6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948％；反对16,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05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林可律师和柏婧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发表法律意

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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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重大资产重组媒体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10月9日，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

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相关议案并对外披露了相关内容。 2017年11月3日公

司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发来的上证公函[2017]2286号《关于对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以下简称 “问询函” ）

并对外披露了问询函内容。 公司正组织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积极准备答复工作，将尽快对

《问询函》所述事项的相关内容进行落实，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决定于2017年

11月13日（星期一）召开重大资产重组媒体说明会。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组

上市媒体说明会指引》及《问询函》的要求，公司将本次媒体说明会召开的安排情况公告

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

会议召开的时间：2017�年 11�月13日（星期一）上午 14:00-16:00

二、会议召开的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

网络直播地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公司将邀请《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参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媒体说明会。 请有意参加的媒体通过传真、电

子邮件的形式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媒体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复。 传真和电子邮件预约截止时间为 2017年11月11日（星期六）

下午 14:00，具体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详见本公告“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 媒体预约注意

事项：媒体预约需提供媒体名称、记者姓名、记者证编号、 联系方式，前往参加说明会的媒

体需凭以上资料和预约登记情况入场。 参加会议的媒体记者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投资者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的“E访谈” 栏目（网址：http:

//sns.sseinfo.com/）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公司将在媒体说

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复， 问题收集的时间为2017年11月11日 （星期

六）。 投资者可登陆上证路演中心（网址： http://roadshow.sseinfo.com/）观看本次说

明会的网络文字直播。

三、 出席会议人员

公司董事代表、高管代表、董事会秘书；交易对方代表；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等相关中

介机构代表。

四、会议议程

1、 介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2、 对本次重组交易的必要性、交易定价原则、标的资产的估值合理性进行说明；

3、 独立董事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和交易定价的公允性等进行说明；

4、 对标的资产的行业状况、生产经营情况、未来发展规划等进行说明；

5、 中介机构相关人员对其职责范围内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发表意见；

6、 与媒体进行现场互动；

7、 本次媒体说明会的见证律师发表意见。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周建林

联系电话：0991-8880643

传真电话：0991-8882439

电子邮件： zhoujianlin@citicguoanwine.com

六、其他事项

公司将在本次媒体说明会召开后通过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本次媒体说明 会的召

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600084

股票简称：中葡股份 编号：临

2017-060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重

大资产重组媒体说明会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1月8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发布了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重大资产重组媒体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17-059号，以下简称“公告” ），现予以更正如下：

原披露：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

会议召开的时间：2017�年 11�月13日（星期一）上午 14:00-16:00

现更正披露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

会议召开的时间：2017�年 11�月13日（星期一）下午 14:00-16:00

原披露：

投资者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的“E访谈” 栏目（网址：http:

//sns.sseinfo.com/）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公司将在媒体说

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复， 问题收集的时间为2017年11月11日 （星期

六）。 投资者可登陆上证路演中心（网址： http://roadshow.sseinfo.com/）观看本次说

明会的网络文字直播。

现更正披露如下：

投资者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的“E访谈” 栏目（网址：http:

//sns.sseinfo.com/）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公司将在媒体说

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复， 问题收集的时间为2017年11月10日（9:

00-15:00）。 参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媒体说明会的媒体如需视频直播或图像直播的，需在

媒体说明会召开前（11月10日）15:00之前向公司预约，由公司向交易所报备。 投资者可登

陆上证路演中心（网址： http://roadshow.sseinfo.com/）观看本次说明会的网络文字直

播。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本公司对因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变

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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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该事项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关联交易影响：本次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营行

为，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等产生不利

影响，也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任何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7年10月28日，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电子邮件、传真和专人送达的

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公司（含全资子公司）与宝沃佛吉亚(天津)汽车部件系统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的议案》。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6位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同意该

议案的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与宝沃佛吉亚(天津)汽车部件系统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符合公正、公允、公平原则，交易价格

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关于公司（含全资子公司）与宝沃佛吉亚(天津)汽车部件系统有限公

司进行关联交易事项，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关于公司（含全资子

公司）与宝沃佛吉亚(天津)汽车部件系统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计/内控委对该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核，发表了同意意见如下：

公司与宝沃佛吉亚(天津)汽车部件系统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符合公正、公允、公平原则，交易价格

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审计/内控委同意《关于公司（含全资子公司）与宝沃佛吉亚(天津)汽

车部件系统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含全资子公司）与宝沃佛吉亚(天津)汽车部件系统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

果如下：

本公司共有董事17名。截止2017年11月7日，共收到有效表决票17张，董事会以17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与宝沃佛吉亚(天津)汽车部件系统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同意授权公司（含全资子

公司）与宝沃佛吉亚(天津)汽车部件系统有限公司2017年关联交易销售额16000万元。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与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

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本年年初至10月底

与关联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额

上年实

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

买原材料

宝沃佛吉

亚(天津)

汽车部件

系统有限

公司

12000万元 0.70 6806万元 - -

宝沃佛吉亚 (天津)

汽车部件系统有限

公司为新成立公司

自今年5月份开始

发生关联交易

其他(工装

模具费)

2760万元 0.16 760万元 - -

其他(研发

费)

1240万元 0.07 279万元 - -

合计 16000万元 0.93 7845万元 - -

注：允许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在16000万元的交易总额范围内调整使用。

本次公司（含全资子公司）与宝沃佛吉亚(天津)汽车部件系统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未超

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因此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宝沃佛吉亚(天津)汽车部件系统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魏燕钦。

注册资本：1500万元。

主要股东：佛吉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股51%；宝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46%；宝沃汽车

（中国）有限公司,持股3%。

历史沿革：2016年6月12日成立。

主营业务：汽车部件系统的生产、开发；销售公司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的售后服务和技术咨询。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武清开发区泉明路8号7号厂房。

2016年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2183万元、净资产1081万元、营业收入114万元、净利润-419万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副总经理魏燕钦担任宝沃佛吉亚(天津)汽车部件系统有限公司董事长，依照《规则》第10.1.3

（三）的规定，本公司（含全资子公司）与宝沃佛吉亚(天津)汽车部件系统有限公司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宝沃佛吉亚(天津)汽车部件系统有限公司具有国际先进的座椅研发能力和生产技术，拥有良好的市

场采购渠道，能够保障座椅的稳定供应，履约能力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根据双方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向宝沃佛吉亚(天津)汽车部件系统有限公司采购座

椅等汽车零部件、支付工装模具费和研发费，预计交易金额为16000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购买原材料的交易价格，均采取同类产品类比定价结合市场竞争比价进行

定价，均为不含税价格，且交易价格均不高于市场同类产品的平均价格；其他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交易按

结合耗费成本，与关联交易方议定定价。 关联高管没有因其身份而不当得利，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之情

形。 该关联交易是公平合理的。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含全资子公司）与宝沃佛吉亚(天津)汽车部件系统有限公司之间发生的交易符合商业惯

例，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

会对公司持续经营等产生不利影响。

本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采购原料接受服务的交易金额远多于向关联

方销售的金额，销售业务主要面对市场，上市公司的收入、利润也不依赖此关联交易。 所以，此关联交易

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任何影响。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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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0

月份各产品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10月份各产品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产品类型

销 量（辆） 产 量（辆）

本月

数量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本月

数量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汽

车

产

品

商

用

车

货

车

重型货车 3646 1124

2543

7

1381

0

84.19% 3648 1107

2545

5

1382

0

84.19%

重型半挂牵引车 6146 4253

5692

6

3660

5

55.51% 6316 4078

5724

7

3663

3

56.27%

重型非完整车辆 168 1086

1425

1

1182

4

20.53% 1114 992

1700

9

1177

6

44.44%

中型货车 1236 382

1126

3

4357 158.50% 2231 387

1516

8

4435 242.01%

中型非完整车辆 0 0 2 80 -97.50% 0 5 15 13 15.38%

中重型货车小计

1119

6

6845

1078

79

6667

6

61.80%

1330

9

6569

1148

94

6667

7

72.31%

其中欧曼产品 9978 6399

9686

5

6194

9

56.36%

1124

8

6088

1002

98

6175

5

62.41%

轻型货车

2751

9

2206

5

2383

78

2206

54

8.03%

2842

4

2277

4

2335

33

2223

00

5.05%

微型货车 2221 6427

4747

3

6839

6

-30.59% 2302 6820

4718

3

7044

8

-33.02%

客

车

大型客车 468 444 4829 4388 10.05% 600 515 4999 5293 -5.55%

大型客车非完整车

辆

0 0 3 11 -72.73% 0 0 2 7 -71.43%

中型客车 331 164 1263 1224 3.19% 322 174 1418 1427 -0.63%

大中型客车小计 799 608 6095 5623 8.39% 922 689 6419 6727 -4.58%

轻型客车 2267 3026

2698

6

2582

4

4.50% 1963 3079

2624

1

2550

3

2.89%

乘用车

基本型乘用车 - - - - - - - - - -

多功能乘用车 1700 2358

1855

3

1330

4

39.45% 1600 2458

1858

4

1350

3

37.63%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

车

4266 4587

3633

1

1786

6

103.35% 4307 4714

3660

1

2197

0

66.60%

交叉型乘用车 323 330 4727 4795 -1.42% 241 285 3949 4441 -11.08%

合计

5029

1

4624

6

4864

22

4231

38

14.96%

5306

8

4738

8

4874

04

4315

69

12.94%

其中 新能源汽车 1239 557 9262 4412 109.93% 1761 626

1026

9

5581 84.00%

发

动

机

产

品

奥铃发动机 4901 5875

6569

1

6892

5

-4.69% 3922 6461

6815

9

6933

3

-1.69%

福田康明斯发动机

2552

3

1675

2

2241

19

1631

46

37.37%

2421

0

1701

5

2229

75

1671

28

33.42%

合计

3042

4

2262

7

2898

10

2320

71

24.88%

2813

2

2347

6

2911

34

2364

61

23.12%

注：1.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2017年年报数据为准。 2.�欧曼品牌归属于福田戴姆勒，福田

戴姆勒与福田康明斯是50：50的合资公司。 3.新能源汽车包括纯电动汽车、氢燃料电池汽车、混合动力汽

车（包含插电式混合动力和普通混合动力）、LNG和CNG等。 其中公司纯电动汽车10月产、销量分别为

719辆、478辆，同比增长分别为194.67%、23.2%；1-10月累计产、销量分别为2716辆、2410辆，同比降低

分别为-20.95%、-8.75%。4.鉴于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为投资者较为关注的信息，从2016年7月1日起，新能

源汽车产销量将在月度各产品产销快报中体现， 单笔低于1000辆的新能源汽车订单不再单独或汇总公

告。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

600280

证券简称：中央商场 公告编号：

2017-058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11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建邺区雨润路10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7,709,84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4.604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吴晓国先生主持，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

方式审议通过会议议案，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大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祝珺、独立董事李心合、苏峻因事务未能出席本

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刘宇袖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公司为联合营销办理20,000万元保理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625,345 99.9496 61,500 0.0366 23,000 0.0138

1.02、议案名称：中央新亚为联合营销办理20,000万元保理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625,345 99.9496 84,500 0.0504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708,345 99.9991 1,500 0.0009 0 0.0000

2.02、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708,345 99.9991 1,500 0.0009 0 0.0000

2.03、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708,345 99.9991 1,500 0.0009 0 0.0000

2.04、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上限以及资金来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708,345 99.9991 1,500 0.0009 0 0.0000

2.05、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种类、预计回购数量上限和比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708,345 99.9991 1,500 0.0009 0 0.0000

2.06、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708,345 99.9991 1,500 0.0009 0 0.0000

2.07、议案名称：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708,345 99.9991 1,500 0.0009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708,345 99.9991 1,500 0.0009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2.01 回购股份的方式 1,208,345 99.8760 1,500 0.1240 0 0.0000

2.02 回购股份的用途 1,208,345 99.8760 1,500 0.1240 0 0.0000

2.03 回购股份的价格 1,208,345 99.8760 1,500 0.1240 0 0.0000

2.04

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

上限以及资金来源

1,208,345 99.8760 1,500 0.1240 0 0.0000

2.05

回购股份的种类、预

计回购数量上限和比

例

1,208,345 99.8760 1,500 0.1240 0 0.0000

2.06 回购股份的期限 1,208,345 99.8760 1,500 0.1240 0 0.0000

2.07 决议的有效期 1,208,345 99.8760 1,500 0.1240 0 0.0000

3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

次回购相关事宜的议

案

1,208,345 99.8760 1,500 0.124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01至2.07、议案3为特别议案，已经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兢、于波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及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

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

002417

证券简称：三元达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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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保理应收账款债权

进行融资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7�年 10�月 27�日召开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保理应收账款债权的议案》，

并于 2017�年 10�月 30�日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保理应收账款债权进行融资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7-092），现将上述转让保理应收账款债权事项补充公告如下：

一、转让保理应收账款债权及其附属性权益的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前海盛世承泽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保理” ）将保

理应收账款债权、逾期利息（如有）、违约金（若有）及其附属权益分别转让给橄榄树资产

管理（嘉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橄榄树” ）、上海富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富田” ）。 上述附属权益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对该等债权款项以及请求、起诉、

收回、接受与该等债权相关的全部应还款项的权利，与该等债权相关承诺的利益、强制执行

该等债权的全部权利和申请法律救济的权利。 若债务人以商业汇票进行付款的，则商业汇

票所对应的收益亦由前海保理分别转让给橄榄树及上海富田。 自债权转让生效日起，标的

债权附有的核心企业控股股东福建福晟集团有限公司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权利随本次债权

转让一并转让。

二、转让保理应收账款债权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损益的影响

（一）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转让保理应收账款债权的会计处理

如下：

1、转让应收账款本金账务处理如下： 借：银行存款

贷：应收保理款（本金）

2、计提应收保理客户利息时账务处理如下： 借：应收利息

贷：主营业务收入贷：应交税费

3、计提应付“橄榄树” 、 “上海富田”的利息时账务处理如下： 借：主营业务成本

贷：应付利息（非银机构）

（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保理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合同》约定：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之日，该标的债权归属于

交易对方所有，交易对方继受前海保理就标的债权对债务人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并承担与

标的债权相关的一切风险。 前海保理仅依据合同约定履行应收账款回收及转付义务，若债

务人未按期足额还款，前海保理不承担任何保证付款或差额补足义务。因此，本次交易前海

保理不承担任何担保责任，相关的权利及风险均已转移，此次交易产生的利息收入及利息

支出之间的差额部分确认为公司的收益，同时收回的本金可以继续投放保理业务，本次交

易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公司的业务规模，不会对公司的财务数据及经营情况造成不良影响。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付款时间

1、前海保理转让所持有福州信阳达铜业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债权的情况： 橄榄树应在

《保理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合同》生效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将转

让价款支付至前海保理指定的银行账户，橄榄树按约付清前述转让价款后，前海保理

将约定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橄榄树。

2、前海保理转让所持有的福州市凯周贸易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债权的情况：

橄榄树应在《保理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合同》生效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将转让价款支

付至前海保理指定的银行账户，橄榄树按约付清前述转让价款后，前海保理将约定的应收

账款债权转让给橄榄树。

3、前海保理转让所持有的福州市福来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债权： 上海富田应

在基金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资产管理业务综合报送平台

备案成功之日（即基金成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将转让价款支付至前海保理指定

的银行账户，上海富田按约付清转让价款后，前海保理将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上海富田。

4、前海保理所持有的福州乾元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债权：

上海富田应在基金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资产管理业务综合报送平台备案成功

之日（即基金成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将转让价款支付至前海保理指定的银行账户，上

海富田按约付清转让价款后，前海保理将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上海富田。

（二）转让时间

1、转让给橄榄树标的债权转让期限为自债权转让生效日起至 2017�年 12�月

13�日。 前海保理指定账户收到所有转让标的债权对应价款之日为债权转让生效。

2、转让给上海富田标的债权转让期限为自债权转让生效日起至 2018�年 3�月

15�日。 前海保理指定账户收到所有转让标的债权对应价款之日为债权转让生效。

（三）确认期间

前海保理与橄榄树、上海福田拟签署的《保理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合同》盖章签字后即

为确认生效，有效期间为合同生效日至债权转让到期日。

除上述内容外，公司于 2017�年 10�月 30�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保理应收

账款债权进行融资的公告》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417

证券简称：三元达 公告编号：

2017-096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大股

东之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月17日披露了公司第

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周世平先生增持本公司股份的计划。 公司于2017年11月7日收到公

司第一大股东、 实际控制人周世平先生的通知， 其通过一致行动人红岭控股有限公司于

2017年11月1日-2017年11月7日期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股票合

计3,934,8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6%。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周世平先生与红岭控股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关系情况说明

红岭控股有限公司为周世平先生控制的公司，其股权关系如下：

（注：周世平、胡玉芳为夫妻关系）

二、本次增持情况

增持日期 增持方式

增持数量

（股）

交易均价

（元/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2017年11月1日 集中竞价 1,028,300 12.89 0.3809%

2017年11月2日 集中竞价 1,472,996 13.55 0.5456%

2017年11月7日 集中竞价 1,433,525 13.97 0.5309%

合计 — 3,934,821 — 1.4573%

本次增持前， 周世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红岭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67,500,

0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 本次增持后，周世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红岭控股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股份71,434,83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46%。

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直接持有52,077,9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29%；通过信用

账户融资融券的方式持有 1,232,23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6%；通过信托计划的方式

持有 8,456,3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3%；通过红岭控股有限公司持有9,668,30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3.58%。

三、后续增持计划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未来周世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排除进一步增持

公司股份的可能性。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周世平先生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三）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文

件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周世平先生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822

证券简称：中装建设 公告编号：

2017-074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保荐机

构后重新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0月20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发布了《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公司与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保荐协议》 聘请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

荐机构。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

司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另行聘请

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2015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以下简称

“甲方”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分别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金色家园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横岗支行 （以下简称

“乙方” ）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募投项目 截止日期 余额（元）

深圳市中装

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39180188000049577

部品部件工

厂化生产项

目

2017年 10 月

19日

63,633,585.21注1

深圳市中装

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横岗支行

4000092829100342346

部品部件工

厂化生产项

目

2017年 10 月

19日

53,872,646.40注2

深圳市中装

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营业部

73010122001074092

营销中心建

设项目

2017年 10 月

19日

29,719,472.24注3

深圳市中装

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金色家园支行

991902113410404

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2017年 10 月

19日

24,201,975.10 注

4

深圳市中装

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338040100100300027

信息化系统

建设项目

2017年 10 月

19日

9,513,493.84注5

注1、截至2017年10月19日，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63,633,585.21元，购买理财产品75,

000,000元，除上述外，甲方无其他形式存放的资金。

注2、截至2017年10月19日，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53,872,646.40元，购买理财产品50,

000,000元，除上述外，甲方无其他形式存放的资金。

注3、截至2017年10月19日，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29,719,472.24元，购买理财产品30,

000,000元，除上述外，甲方无其他形式存放的资金。

注4、截至2017年10月19日，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24,201,975.10元，购买理财产品20,

000,000元，除上述外，甲方无其他形式存放的资金。

注5、截至2017年10月19日，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9,513,493.84元，购买理财产品10,

000,000元，除上述外，甲方无其他形式存放的资金。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1、甲方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专户仅用于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

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

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

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侯陆方、时光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

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

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

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26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 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1000万元或达到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5%的（按照孰低原则），甲方

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

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

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2018年12月31日）后失效。

11、本协议一式8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深圳监

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12、各方就各自的联系方式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二、备查文件

1、经各方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1月7日


